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視聽教室場地租用規範
1、 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。

2、 本校場地申請以團體為單位。
3、 申請時，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申請人之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居所及電話號碼。如由代理人提出申請者，除前開資料外，並應檢具申請人之委託書送交學校許可。 

4、 申請校園場地以每週最多二次、每次二小時為原則。
5、 視聽教室校園場地開放時間如下：

星期六10：00-12：00 ；13:00-15:00；15:30-17:30 
星期日10：00-12：00 ；13:00-15:00；15:30-17:30 

※國定假日、春節場地不開放租借。

※前項校園場地開放時間，因施工、重大教學活動或其他特殊情形，場地開放確有困難者，得暫停開放，並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。無息退還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，申請人不得請求補償。
6、 使用學校提供之設備器材，使用完畢後，應如數歸還及回復原狀；其有短少或損壞，應予補足、修復或照價賠償。
7、 張貼海報、宣傳標語與其他文宣品應經許可，除經學校同意外，不得使用漿糊、膠紙、圖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牆面、地板及其他設備之物品。
8、 申請人及活動參與人員攜帶之物品，應自行妥慎保管，學校不負保管之責。

9、 未經學校同意，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。

10、 搭建之台架及電器設備應經許可，使用時應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，由具有相關資格之人搭建與操作。

11、 未經學校同意，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份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。
12、 不得使用火把、爆竹、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。
13、 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。
14、 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、公共安全、維持廁所清潔及環境衛生安寧，學校內禁止吸菸、禁止帶寵物進入活動中心，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。

15、 場地費用不包括冷氣費，未經許可不得自行開啟冷氣，如致學校冷氣損害者，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(單位)負擔。

16、 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情事。
17、 違反上開規定者，申請人(單位)應依法自行負責。如致學校遭受損害者，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(單位)負擔。
18、 活動結束後，申請人(單位)應於學校規定之時限內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學校。如有損壞，應即修復，並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未修復者，學校得逕行修復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(單位)負擔。
19、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，無法如期使用者，應於使用日三日前以書面或電話通知學校取消使用，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。但已發生之費用，不予退還。

20、 申請人於許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學校得廢止原許可使用處分，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：

1.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

2. 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。

3. 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

4. 未遵期繳納使用費、保證金或其他費用。

5. 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

6. 有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。

7. 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或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有危害之虞。

8. 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。

9. 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。
10. 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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